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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 8 章和 2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污染物入河量的调查与估算、纳污能

力的确定、安全余量的计算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 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山大学、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

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艳、骆辉煌、樊皓、陈晓宏、赵铜铁钢、张建永、惠军、邓

志民、黄智华、余晓、李昂、王刚、曹天正、李姗泽、苏伟、霍炜洁、冯顺新、杨青瑞、

黄钰铃、莫晶。 

 



 

T/CHES XXX—XXXX 

 

IV 

 

引  言 

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主要目标，确立水功能区限制

纳污红线，明确“到2030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范围之

内，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国函〔2011〕

167号），水利部发布了《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水资源〔2017〕101号），要求“加强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严格控制对其水量水质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发行为，严格控

制入河湖排污口设置和污染物排放总量，保障水功能区水质达标和水生态安全，维护水

域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 

在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方案制定过程中，来水条件不均匀性、污染源动态变化，

以及多数区域未考虑面源污染的问题，均会造成水功能区水质不达标的风险。为了实现

《意见》提出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严格控制入河湖污染物排放总量，阐明水功能区

水质与对应陆域范围及其污染负荷响应关系的不确定性，应预留部分水域纳污能力做为

水功能区限制排污安全余量，提高水环境安全保障程度，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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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功能区限制排污安全余量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功能区限制排污安全余量计算的基本要求、设计条件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水功能区限排总量中安全余量的确定和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

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173 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 

SL 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 662 入河排污量统计技术规程 

3  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余量 margin of safety 

为保障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提高水环境安全保障程度，而预留的部分水域纳污能力。 

注：水功能区水质与对应陆域范围及其污染负荷响应关系存在不确定性。 

3.2   

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 coefficient of margin of safety 

安全余量与水域纳污能力的比值，反映预留水域纳污能力的比例。 

3.3   

点源污染物入河量的变化率 change rate of point source pollution discharge 

规定时间内由于污染物排放的动态变化而引起入河量变化的比率。 

注：通常规定时间为一年内。 

3.4   

面源污染物入河量的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discharge 

规定时间内污染物入河量总量（点源污染物入河量和面源污染物入河量）中面源污

染物入河量所占的比重。 

注：通常规定时间为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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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为年总量。  

   注：年内各水期来水条件的不均匀、污染源排放的动态变化，以及多数区域未考虑面源污染的问

题，均会造成水功能区水质不达标的风险。 

4.2 对于目标水质为地表水Ⅰ~Ⅲ类、现阶段水质达标率不低于 80%、以及规划水平年有

水质稳定达标要求的水功能区应进行安全余量计算。 

4.3 现状水质已达标的水功能区应要求维持现状水质不退化，污染物入河量削减量不超

过污染物入河总量的 20%、现阶段制定了限排总量控制方案的水功能区，可考虑不同设

计条件下安全余量的计算。 

4.4 对于水质现状为Ⅳ~Ⅴ类、污染物入河量大于水域纳污能力、分阶段实施限制排污总

量控制方案的水功能区，现阶段可不考虑安全余量的计算。 

4.5 应综合考虑来水条件不均匀性、点源污染物排放动态变化、面源污染物贡献率，以

水域纳污能力的 3%~10%作为安全余量计算系数。 

5  计算流程 

水功能区基本资料的调查、收集和分析整理要求如下： 

a) 根据规划和管理需求，分析水域污染特性、入河排污口状况，确定计算水域纳污能

力的污染物种类； 

b) 根据水域扩散特性，确定水质模型及参数，计算水功能区纳污能力； 

c) 调查点源产生量、面源污染源强及其排放量，估算污染物入河量，分析计算时段内

点源污染物的动态变化情况和面源污染物的贡献率； 

d) 确定不同设计条件下的安全余量计算系数，并进行安全余量的计算与分析。计算流

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计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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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染物入河量的调查与估算 

6.1 污染源调查 

6.1.1 点源调查内容包括入河（湖、库）排污口的分布、位置、类型、入河（湖、库）方

式、排放规律、对应的污染物来源及名称、污染源距入河排污口的距离等，主要针对直

接排污水域的排污口和支流口进行的。 

6.1.2 面源调查包括农村生活污水、化肥农药、畜禽养殖、水土流失和城镇地表径流过程

中污染物的产生量、流失量（或排放量）和入河量。 

6.2 点源污染物入河量估算 

6.2.1 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可参照相关规定。 

   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等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含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

（试行）》和《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行业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生态环境部2017

年第81号公告）等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有相应的规定。 

6.2.2 污染物入河量计算方法和合理性检验方法执行SL 662。 

6.3 面源污染物入河量估算 

6.3.1 面源污染物估算分为面源源强、流失量（或排放量）和入河量估算。可采用产污系

数法估算污染物源强，排污系数法或流失系数法估算面源污染物排放量或流失量，计算

方法和选取系数可参照相关规定。 

    注：《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2021年第24号公告）规定了利

用排污系数法和流失系数法，估算面源污染物排放量或流失量。 

6.3.2 面源污染物入河量可根据调查流域的特点及资料状况，采用相对成熟的流域面源

数学模型和经验公式进行估算。数学模型的参数可通过面源径流小区实验数据及流域出

口站水文及水质监测数据进行率定验证，基于源强、流失量和入河量之间的关系，采用

经验公式进行面源估算。根据评价流域的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植被类型、耕作管理制

度、水文水资源、水系特征等，采用典型断面监测调查与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估算

面源污染物的入河系数与入河量。 

6.3.3 有水质水量同步监测资料，且每月同步监测次数不少于1次的流域，宜通过流域出

口水文断面的基流分割法估算污染物入河量。也可根据国家有关水文分析的规定进行基

流分割，再根据水质水量同步监测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用全年污染物通量扣除基流污染

物通量估算流域面源入河量。 

6.3.4 面源污染物入河量计算方法可参照的相关规定。 

   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地表水水质评价及污染物排放量调查估算工作补充技术细则》规定了面

源污染物入河量计算方法。 

7  纳污能力的确定 

7.1 一般规定 

7.1.1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计算方法可执行GB/T 25173。 

7.1.2 保护区、保留区纳污能力宜采用污染负荷计算法确定。保护区、保留区的水质目标

至少维持现状水质，其纳污能力可采用其现状污染物入河量。对于需要改善水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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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需提出污染物入河量及污染源排放量的削减量，其纳污能力需要通过模型计算求得，

具体方法同开发利用区纳污能力计算。 

7.1.3 缓冲区纳污能力的计算分两种情况处理：水质较好（主要控制指标浓度值低于水

功能区水质目标浓度值）、用水矛盾不突出（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或用水部门之间不

存在争议）的缓冲区，可采用其现状污染物入河量作为纳污能力；水质较差（主要控制

指标浓度远远高于水功能区水质目标浓度值）或存在水功能区水质不满足水功能要求的

缓冲区，按开发利用区纳污能力计算方法进行纳污能力计算。 

7.1.4 开发利用区纳污能力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进行计算。 

7.2 基本程序 

7.2.1 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纳污能力，宜按下列程序进行： 

a）调查收集和分析整理水功能区基本资料； 

b）根据规划和管理要求，分析水域污染特性、入河排污口状况，确定计算水域纳污     

能力的污染物种类； 

c）确定设计水文条件； 

d）根据水域扩散特性，选择计算模型； 

e）确定模型参数； 

f）计算水域纳污能力； 

d）合理性分析和检验。 

7.2.2 污染负荷计算法可分为实测法、调查统计法和估算法，计算程序分别为： 

a）实测法，宜按下列程序进行： 

1）根据规划和管理要求，确定污染物； 

2）根据入河排污口的排放方式，拟定入河排污口监测方案； 

3）实测入河排污口水量和污染物浓度； 

4）计算污染物入河量，确定水域纳污能力； 

5）合理性分析和检验。 

b）调查统计法，宜按下列程序进行： 

1）根据规划和管理要求，确定污染物； 

2）调查统计污染源及其排放量； 

3）分析确定污染物入河系数； 

4）计算污染物入河量，确定水域纳污能力； 

5）合理性分析和检验。 

c）估算法，宜按下列程序进行： 

1）根据规划和管理要求，确定污染物； 

2）调查影响水功能区水质的陆域社会经济指标； 

3）调查分析生产、生活污染物排放系数； 

4）估算污染物排放量； 

5）分析确定污染物入河系数； 

6）计算污染物入河量，确定水域纳污能力； 

7）合理性分析和检验。 

7.3 设计水文条件 

7.3.1 计算河流水域纳污能力，应采用 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或近 10 年最枯月平

均流量作为设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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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季节性河流、冰封河流，宜选取不为零的最小月平均流量作为样本，按 7.3.1 的

规定计算设计流量。 

7.3.3 流向不定的水网地区和潮汐河段，宜采用 90%保证率流速为零是的低水位相应水

量作为设计水量。 

7.3.4 有水利水电工程控制的河段，可采用最小下泄流量或河道生态基流作为设计流量。 

7.3.5 以岸边划分水功能区的河段，计算纳污能力时，应根据水功能区宽度，计算岸边

水域的设计流量。 

7.3.6 湖（库）的设计水量宜采用近 10 年最低月平均水位或 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水

位相应的蓄水量。根据湖（库）水位资料，求出设计枯水位，其所对应的湖泊（水库）

蓄水量即为湖（库）设计水量。 

7.3.7 设计水文条件计算执行 SL/T 278 的规定。 

7.4 计算方法 

7.4.1 小型湖泊和水库可视为功能区内污染物均匀混合，可采用零维水质模型计算纳污

能力；宽深比小于 100 的中小河流，污染物在横向上达到均匀混合，污染物的输移、转

化只沿流程变化，可采用一维水质模型计算纳污能力；对于大型河流（流量大于 150m3/s）

及大型或、水库，宜采用二维水质模型或污染带模型计算纳污能力。水域纳污能力计算

数学模型方法执行附录 A。 

7.4.2 应对所采用的水质模型进行检验，模型参数可采用经验法和实验法确定，计算结

果需进行合理性分析。 

7.4.3 根据上一个水功能区的水质目标值来确定初始浓度值 C0，即上一个水功能区的

水质目标值就是下一个功能区的初始浓度值 C0。水质目标 Cs 为本功能区的水质目标值。 

7.4.4 在水质模型中，将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物理降解、化学降解和生物降解概化为综

合衰减系数，所确定的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应进行检验。 

8  安全余量的计算 

8.1 设计条件 

8.1.1 按不同设计条件选取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安全余量总量不宜超过水域纳污能力

10%，并以此确定合理的污染物限排排污总量。 

    注：设计条件一般指来水条件不均匀性、点源污染物排放动态变化、面源污染物贡献率等。 

8.1.2 根据不同典型年的来水条件，特别是枯水年全年偏枯、年内连续最枯四个月来水

条件低于 90%保证率的来水条件下，应预留 3~10%的水域纳污能力作为安全余量，以降

低上游来水保证率不足的风险。 

8.1.3 根据点源污染入河量调查和估算成果，分析点源污染物排放的动态变化程度及其

对水功能区水质的影响程度。根据计算时段内点源污染物排放变化率，预留水域纳污能

力作为安全余量，以减少污染负荷动态变化引起水体水质变化的不确定性。 

8.1.4 根据面源污染入河量调查和估算成果，分析面源污染入河量贡献率及其对水功能

区水质的影响程度。根据面源污染贡献率，预留水域纳污能力作为安全余量，以降低面

源污染物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造成的风险。 

8.2 计算方法 

8.2.1 不同来水条件的安全余量，按公式（1）进行计算： 

 MOS1 = W × R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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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OS1——来水条件不均匀条件下的的安全余量，t； 

W   ——不同时间段的水域纳污能力，t； 

Rd     ——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取值可参考表 1。 

 

表 1  来水条件不均匀条件下的安全余量计算系数 

变差系数 0.10～0.30 0.30～0.50 > 0.50 

Rd（%） 3～5 5～7 7～8 

  注：变差系数越大，安全余量计算系数取值越大，反之取值越小。   

 

8.2.2  在点源污染物排放动态变化时，按公式（2）计算点源污染物入河量变化率。根

据点源污染物入河量变化率的不同，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取值可参考表 2，安全余量按

公式（3）进行计算： 

 r =
𝑃𝑚𝑎𝑥−𝑃𝑚𝑖𝑛

�̅�
         (2) 

 MOS2 = W × Rp ....................................................  (3) 

式中： 

r    ——点源污染物入河量的变化率； 

𝑃𝑚𝑎𝑥  ——计算时段内点源污染物入河量的最大值，t； 

𝑃𝑚𝑖𝑛  ——计算时段内点源污染物入河量的最小值，t； 

�̅�    ——计算时段内点源污染物入河量的平均值，t； 

MOS2 ——点源污染物排放动态变化条件下的安全余量，t； 

W   ——不同时间段的水功能区纳污能力，t； 

Rp     ——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 

 

表 2 点源污染物排放动态变化条件下的安全余量计算系数 

入河量变化率 >4.0 2.0～4.0 <2.0 

Rp（%） 8～10 5～8 3～5 

  注：点源污染物入河量变化程度越强，安全余量计算系数取值越大，反之取值越小。 

 

8.2.3  面源污染物贡献率不同时，安全余量按公式（4）进行计算： 

 MOS3 = W × Rnp ....................................................  (4) 

式中： 

MOS3——考虑面源污染物贡献率条件下的安全余量，t； 

W   ——不同时间段的水功能区纳污能力； 

Rnp   ——安全余量的计算系数，取值如表所示。 

 

表 3  考虑面源污染物贡献率的安全余量计算系数 

面源污染贡献率（%） <30 30～60 >60 

Rnp（%） 3～4 4～7 7～10 

  注：面源污染物贡献率越大，安全余量计算系数取值越大，反之取值越小。 

 

8.2.4  综合考虑不同设计条件下安全余量的计算，水功能区的安全余量可采用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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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 

  MOS = max (𝑀𝑂𝑆1, 𝑀𝑂𝑆2, 𝑀𝑂𝑆3) ................ （5） 

式中： 

MOS——水功能区安全余量，t。 

8.2.5  限排总量方案的制定可参考相关规定。各流域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取相应的技术方法。考虑安全余量的限排总量 MOS可采用公式（6）进行计

算： 

 限排总量
𝑀𝑂𝑆

= 限排总量 − MOS ................ （6） 

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地表水资源保护规划技术细则》对限排总量方案的制定有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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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参考计算方法 

 

A.1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计算方法 

A.1.1 河流零维模型规定如下： 

对于流量小于 15m3/s 的小型河流，当满足河水流量与污水流量之比大于 20 或不需

要考虑污水进入水体的混合距离时，可摡化为零维模型。零维模型污染物浓度按公式

（A.1）计算。对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2）计算： 

𝐂 = (𝑪𝟎𝐐 + 𝑪𝒑𝑸𝒑)/(𝐐+𝑸𝒑 + 𝑲𝑽)                   （A.1） 

𝐌 = (𝑪𝒔 − 𝐂)(𝐐 + 𝑸𝒑)                        （A.2） 

式中： 

C ——污染物浓度，mg/L； 

CP ——排放的废污水污染物浓度，mg/L； 

C0 ——初始断面的污染物浓度，mg/L； 

QP ——废污水排放量，m3/s； 

Q ——初始断面的入流流量，m3/s； 

K ——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1/s； 

V ——均匀混合段水体容量，m3； 

M ——水域纳污能力，g/s； 

Cs ——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 

注：“零维”是一种理想状态，把所研究的水体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假设污染物进入水体后，立

即达到完全均匀混合的状态。 

A.1.2 河流一维模型规定如下： 

a） 河流一维模型适用于稳态、均匀，且污染物在横断面上均匀混合的中、小型河段。

同时，忽略弥散作用，只考虑污染物的降解。 

b）污染物浓度按计算公式（A.3）计算： 

𝐂𝒙 = 𝑪𝟎𝐞𝐱𝐩 (−𝑲
𝒙

𝒖
)                          （A.3） 

式中： 

Cx ——流经 x 距离后的污染物浓度，mg/L； 

X ——沿河段的纵向距离，m； 

U ——设计流量下河道的平均流速，m/s； 

c）在稳态条件下，且不考虑纵向离散作用，当摡化后的排污口位置距离上端面为 x

时，其对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4）计算： 

𝐌 = (𝑪𝑺 −
𝑸

𝑸+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𝐞𝐱 𝐩 (

𝑲(𝑳−𝒙)

𝒖
) (𝑸 + 𝑸𝒑)            （A. 4） 

     

d）当入河排污口位于（或概化至）计算河段的中部时，即 x=L/2 时，水功能区下断

面的污染物浓度按公式（A.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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𝐂𝒙=𝑳 =
𝑸

𝑸+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

𝒎

𝑸+𝑸𝒑
𝐞𝐱𝐩 (−

𝑲𝑳

𝟐𝒖
)                 （A.5） 

式中： 

M  ——污染物入河速率，g/s； 

𝐂𝒙=𝐋——水功能区下断面污染物浓度，mg/L。 

相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6）计算： 

𝐌 = (𝑪𝑺 −
𝑸

𝑸+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𝟐𝒖
) (𝑸 + 𝑸𝒑)       （A. 6） 

𝑸𝒑相比于𝑸可忽略不计时，公式（A.6）可写为： 

𝐌 = (𝑪𝑺 −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𝟐𝒖
) (𝑸 + 𝑸𝒑)        （A. 7） 

A.1.3 河流二维模型规定如下： 

a） 污染物在河段断面上非均匀混合，可采用河流二维模型计算水域纳污能力。主要  

适用于 Q≥150m3/s 的大型河段。 

b） 对于顺直河段，忽略横向流速及纵向离散作用，且污染物排放不随时间变化时，

二维对流扩散方程（A.8）如下： 

𝒖
𝝏𝑪

𝝏𝒙
=

𝝏

𝝏𝒚
(𝑬𝒚

𝝏𝑪

𝝏𝒚
) − 𝑲𝑪                     （A.8） 

式中： 

𝑬𝒚——污染物的横向扩散系数，m2/s； 

Y ——计算点到岸边的横向距离，m； 

c）对于顺直均匀河段，污染物岸边连续恒定排放，假定排污口位于上端面，则下游

距离上端面 x 处污染物浓度的解析式（A.9）如下：  

𝐂(𝐱, 𝐲) = [𝐂𝟎 +
𝐦

𝐡√𝛑𝑬𝒚𝐱𝒗
𝐞𝐱𝐩 (−

𝒗

𝟒𝐱
·

𝒚𝟐

𝑬𝒚
)]𝐞𝐱𝐩 (−𝐊

𝐱

𝒗
)                （A.9） 

式中： 

C(x,y)——计算水域代表点的污染物平均浓度，mg/L； 

H    ——设计流量下计算水域的平均水深，m； 

V    ——设计流量下计算水域的平均流速，m/s。 

d）当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断面的控制浓度时，即 y=0，则岸边污染物浓

度计算公式（A.10）如下： 

𝐂(𝐱, 𝟎) = [𝐂𝟎 +
𝐦

𝐡√𝛑𝑬𝒚𝐱𝒗
]𝐞𝐱𝐩 (−𝐊

𝐱

𝒗
)                （A.10） 

假定水功能区长度为 L，排污口距离上端面为 x，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

断面的浓度时，即 y=0，此时的排污口下游任意一点污染物浓度的数学表达式为（A.11）

如下： 

             (𝒙, 𝒚) =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

𝒎

𝒉𝒖√𝝅𝑬𝒚
𝑳−𝒙

𝒖

) 𝐞𝐱 𝐩 (−
𝑲(𝑳−𝒙)

𝒖
)        （A. 11） 

据此反推得出纳污能力计算公式（A.12）： 

𝐌 = [
𝑪𝑺−𝑪𝟎𝐞𝐱 𝐩(−𝑲

𝑳

𝒖
)

𝐞𝐱 𝐩(−𝑲
𝑳−𝒙

𝒖
)

] ∙ 𝒉√𝝅𝑬𝒚𝒖(𝑳 − 𝒙)                 （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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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2

L
x  时，公式（A.12）可变为变为公式（A.13）： 

𝐌 = [
𝑪𝑺−𝑪𝟎𝐞𝐱 𝐩(−𝑲

𝑳

𝒖
)

𝐞𝐱 𝐩(−𝑲
𝑳

𝟐𝒖
)

] ∙ 𝒉√𝝅𝑬𝒚𝒖𝑳/𝟐                  （A. 13） 

当污染物为非恒定排放，也可按差分法推求数值解。 

用数值法求得计算水域代表点的污染物平均浓度𝐂(𝐱, 𝐲)，按公式（A.12）计算水域

纳污能力。 

A.1.3 河口一维模型规定如下： 

a）对于受潮汐影响的河口水域，可采用河口一维非稳态水质模型计算水域纳污能力，

其计算方程为（A.14）： 

𝝏𝑪

𝝏𝒕
+ 𝒖𝒙

𝝏𝑪

𝝏𝒙
=

𝝏

𝝏𝒙
(𝑬𝒙

𝝏𝑪

𝝏𝒙
) − 𝑲𝑪            （A.14） 

式中： 

u ——为水流纵向流速，m/s； 

Ex——纵向离散系数，单位为 m2/s。 

 b）潮汐河段的水力参数可按高潮平均和低潮平均两种情况简化成恒定流进行计算，

得到计算公式。 

1）涨潮（x<0，污染物自 x=0 处排入），按公式（A.15）和公式（A.16）计算： 

𝑪(𝒙)上 =
𝑪𝒑𝑸𝒑

(𝑸+𝑸𝒑)𝑵
𝐞𝐱 𝐩 [

𝒖𝒙𝒙

𝟐𝑬𝒙
(𝟏 + 𝑵)] + 𝑪𝟎           （A.15） 

𝑵 = √𝟏 + 𝟒𝑲𝑬𝒙/𝒖𝒙
𝟐                        （A.16） 

式中： 

N   ——中间变量 

C(x)上——涨潮的污染物浓度，mg/L。 

2）落潮（x>0），按公式（A.17）和公式（A.16），计算： 

𝑪(𝒙)
下 =

𝑪𝒑𝑸𝒑

(𝑸+𝑸𝒑)𝑵
𝐞𝐱 𝐩 [

𝒖𝒙𝒙

𝟐𝑬𝒙
(𝟏 − 𝑵)] + 𝑪𝟎         （A.17） 

式中： 

C(x)下——落潮的污染物浓度，mg/L。 

 

   相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18）计算： 

𝐌 = {
(𝑪𝑺 − 𝑪𝟎) 𝐞𝐱 𝐩 [−

𝒖𝒙𝒙

𝟐𝑬𝒙
(𝟏 + 𝑵)] ∙ 𝑵 ∙ (𝑸 + 𝑸𝒑)    𝑪𝑺 = 𝑪(𝒙)上，𝒙 < 𝟎 

(𝑪𝑺 − 𝑪𝟎) 𝐞𝐱 𝐩 [−
𝒖𝒙𝒙

𝟐𝑬𝒙
(𝟏 − 𝑵)] ∙ 𝑵 ∙ (𝑸 + 𝑸𝒑)   𝑪𝑺 = 𝑪(𝒙)

下 ，𝒙 > 𝟎
 （A.18） 

A.1.4 湖（库）纳污能力数学模型规定如下： 

a）湖（库）均匀混合模型：当污染物在湖（库）中均匀混合时，可采用均匀混合模 

型计算水域纳污能力，主要适用于小型湖（库）。此时，污染物平均浓度按公式

（A.19）计算： 

𝑪(𝐭) =
𝒎+𝒎𝟎

𝑲𝒉𝑽
+ (𝑪𝒉 −

𝒎+𝒎𝟎

𝑲𝒉𝑽
)𝐞𝐱𝐩 (−𝑲𝒉𝒕)               （A.19） 

𝐊𝒉 =
𝑸𝑳

𝑽
+ 𝑲, 𝐦𝟎 = 𝑪𝟎𝑸𝑳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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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𝑪(𝒕)——计算时段 t 内的污染物浓度，mg/L； 

𝒎  ——污染物入湖（库）速率，g/s； 

𝒎𝟎 ——污染物湖（库）现有污染物排放速率，g/s； 

𝑽   ——湖（库）容积，m3； 

𝑲𝒉  ——中间变量，1/s； 

𝑪𝒉  ——湖（库）现状污染物浓度，mg/L； 

𝑸𝑳  ——湖（库）出流量，m3/s； 

𝒕   ——计算时段长，s； 

当流入和流出湖（库）的水量平衡时，小型湖（库）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21）

计算： 

𝐌 = 𝑪𝑺𝑲𝒉𝑽 − 𝒎𝟎 = 𝑪𝑺𝑲𝑽 + 𝑪𝑺𝑸𝑳 − 𝒎𝟎           （A.20） 

b）湖（库）非均匀混合模型：当污染物在湖（库）中非均匀混合时，可采用湖（库）

非均匀混合模型计算纳污能力，宜适用于大中型湖（库）。可按公式（A.22）计

算： 

𝐌 = (𝑪𝒔 − 𝑪𝟎)𝐞𝐱𝐩 (
𝑲𝜱𝒉𝑳𝒓𝟐

𝟐𝑸𝒑
)𝑸𝒑                  （A- 21） 

式中： 

Φ ——扩散角，由排污口附近地形决定。排放口在开阔的岸边垂直排放时，Φ=π；

湖（库）中排放时，Φ=2π； 

    hL ——扩散区湖（库）平均水深，m； 

r  ——计算水域外边界到入河排污口的距离，m。 

c）湖（库）富营养化模型 ：按照狄龙模型，氮、磷污染物浓度按公式（A.23）、公

式（A.24）、公式（A.25）计算： 

𝑷 =
𝑳𝒑(𝟏−𝑹𝒑)

𝜷𝒉𝒑
                     （A.23） 

𝑹𝒑 = 𝟏 −
𝑾

出

𝑾
入

                   （A. 22） 

𝛃 = 𝑸𝒂/𝑽                      （A.23） 

式中： 

P  ——湖（库）中氮、磷的平均浓度，g/m3； 

LP  ——年湖（库）氮、磷单位面积负荷，g/m2·a； 

β ——水力冲刷系数，1/a； 

Qa  ——湖（库）出流水量，m3/a； 

Rp  ——氮、磷在湖（库）中的滞留系数，1/a； 

    𝒉𝒑 ——湖（库）平均水深，m； 

W 出——年出湖（库）的氮、磷量，t/a； 

W 入——年入湖（库）的氮、磷量，t/a。 

对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26）和公式（A.27）计算： 

𝐌𝑵 = 𝐋𝒔 · 𝑨                         （A- 24） 

𝐋𝒔 =
𝐏𝒔𝒉𝑸𝒂

(𝟏−𝑹𝒑)𝑽
                         （A- 25） 

式中： 

MN——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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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单位面积湖（库）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mg/m2·a； 

A——湖（库）水面积，m2； 

Ps——湖（库）中氮或磷的年平均控制浓度，g/m3。 

对于湖（库）湾的水域纳污能力计算，可采用合田健模公式（A.28）： 

𝐌𝑵 = 𝟐. 𝟕 × 𝟏𝟎−𝟔𝑪𝒔 · 𝑯(
𝑸𝒂

𝑽
+

𝟏𝟎

𝒁
) · 𝑺            （A.26） 

式中： 

MN——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t/a； 

Cs  ——水质目标值，mg/L； 

H ——湖（库）平均水深，m； 

10/Z——沉降系数，1/a； 

S ——不同年型平均水位相应的计算水域面积，km2。 

d）湖（库）分层模型：适用于温度分层的湖（库），其污染物浓度按公式（A.29）～

公式（A.35）计算： 

1）分层期（0<t/86400<t1）： 

𝐂𝑬(𝒍) =
𝐂𝑷𝑬𝑸𝑷𝑬/𝑽𝑬

𝑲𝒉𝑬
−

(
𝐂𝑷𝑬𝑸𝑷𝑬

𝑽𝑬
−𝑲𝒉𝑬𝑪𝑴(𝒍−𝟏))

𝑲𝒉𝑬
𝐞𝐱𝐩 (−𝑲𝒉𝑬𝒕)           （A.27） 

𝐂𝑯(𝒍) =
𝐂𝑷𝑯𝑸𝑷𝑯/𝑽𝑬

𝑲𝒉𝑬
−

(
𝐂𝑷𝑯𝑸𝑷𝑯

𝑽𝑬
−𝑲𝒉𝑬𝑪𝑴(𝒍−𝟏))

𝑲𝒉𝑬
𝐞𝐱𝐩 (−𝑲𝒉𝑯𝒕)          （A.30） 

𝐊𝒉𝑬 =
𝑸𝑷𝑬

𝑽𝑬
+ 𝑲                         （A. 28） 

𝐊𝒉𝑯 =
𝑸𝑷𝑯

𝑽𝑯
+ 𝑲                         （A.29） 

2）非分层期（t1<t/86400<t2） 

𝐂𝑴(𝒍) =
𝐂𝑷𝑸𝑷/𝑽

𝑲𝑷
−

(
𝐂𝑷𝑸𝑷

𝑽
−𝑲𝑷𝑪𝑻(𝒍))

𝑲𝑷
𝐞𝐱𝐩 (−𝑲𝑷𝒕)        （A.33） 

𝐂𝑴(𝟎) = 𝑪𝒉                         （A.34） 

𝐊𝑷 =
𝑸𝑷

𝑽
+ 𝑲                        （A.35） 

式中： 

CE ——分层湖（库）上层污染物的平均浓度，mg/L； 

CPE ——向分层湖（库）上层排放的污染物浓度，mg/L； 

QPE ——排入分层湖（库）上层的废水量，m3/s； 

VE ——分层湖（库）上层体积，m3； 

KhE、KhH——中间变量，1/s； 

CM ——分层湖（库）非分层期污染物平均浓度，mg/L； 

     𝒕𝟏 ——分层期天数，d； 

     𝒕𝟐 ——分层期起始时间到非分层器结束的天数，d； 

CH ——分层湖（库）下层污染物的平均浓度，mg/L； 

CPH——向分层湖（库）下层排放的污染物浓度，mg/L； 

QPH——排入分层湖（库）下层的废水量，m3/s； 

VH ——分层湖（库）下层体积，m3； 

KP ——中间变量，1/s； 

CT ——分层湖（库）上、下层混合后污染物的平均浓度，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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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𝒍)——时间序列号。 

     相应水域纳污能力按公式（A.36）计算式： 

𝑴 = {
(𝑪𝑬(𝒍) + 𝑪𝑯(𝒍))𝑽       分层期

     𝑪𝑴(𝒍)𝑽            非分层期
               （A.36） 

 

A.2 水功能区纳污能力主要计算参数 

A.2.1 综合衰减系数规定如下： 

a）分析借用。对于以前在环评、环保规划、环保科研等工作中可供利用的有关资 

料经过分析检验后采用；无资料时，可借用水力特性、污染状况、及地理、气

象条件相似的邻近河流的资料。 

b）实测法。选取一个河道顺直、水流稳定、中间无支流汇入、无排污口的河段，

分别在河段上游（A 点）和下游（B 点）布设采样点，监测污染物浓度值，并

同时测验水文参数以确定断面平均流速。综合衰减系数（K）按公式（A.37）

计算： 

 B

A

C

C

X

V
K ln

 .....................................................  (A. 37) 

式中： 

V ——断面平均流速； 

X ——上下断面之间距离； 

CA——上断面污染物浓度；CB为下断面污染物浓度。 

对于湖库，选取一个排污口，在距排污口一定距离处分别布设 2 个采样点（近距离

处：A 点，远距离处：B 点），监测污染物浓度值，并同时监测污水排放流量。布设采样

点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1） 采样点附近只能有一个排污口，且附近无河流汇入，近距离采样点不宜离排污

口过近以免所采水样不具备代表性； 

2） 远距离采样点也不宜离排污口过远，以免超出排污口影响区。 

综合衰减系数（K）采用实测数据，宜监测多组数据取其平均值，利用公式（A.38）

进行估值： 

 B

A

AB

p

C

C

rrH

Q
K ln

)(

2

22 


 .............................................  (A. 38) 

式中： 

Ar 、 Br ——远、近两测点距排放点的距离（m）。 

c） 经验公式法。可以根据各种经验公式推求综合衰减系数。 

示例： 

怀特根据美国 23 个河系，36 个河段资料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 

 
49.0

1 3.10  QK
 

 
34.06.391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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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河流流量，m3/s； 

P——河床湿周，m。 

此外，各地还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采用其他方法拟定综合衰减系数。 

A.2.2 横向扩散系数 Ey规定如下： 

a）现场示踪剂实验法。选择相对顺直河段，向河流投放示踪剂，跟踪或者

定位监测示踪剂浓度，计算其横向扩散系数，基本步骤如下： 
1）选择示踪剂物质。常用罗丹明 B 或氯化物； 
2）投放示踪剂物质。可采用瞬时投放或连续投放，因罗丹明 B 遇水为红色，可采

用瞬时投放，氯化物溶于水后为无色，可采用连续投放； 
3）监测示踪物质浓度。在投放点下游布设两个以上断面，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监

测； 
4）同步观测水文水动力项目。包括流速、水深等水动力参数； 
5）计算扩散系数。建议采用拟合曲线法。 

 b）经验公式估计可采用以下公式法： 

1） 费休公式。横向扩散系数借用泰勒扩散理论公式（A.39） 

*


y y
E u h                           （A.39） 

式中： 


y
——无量纲横向扩散系数； 

*
u ——摩阻流速。 

注 1：对于矩形断面顺直明渠的扩散系数，费休曾收集了大约 70 次以上的试验资料，

该资料表明，无量纲横向扩散系数
y
除了在灌溉渠道上其值为 0.24~0.25 之外，

几乎所有情况下均在 0.1~0.2范围，故顺直河段横向扩散系数
*(0.1 ~ 0.2)

y
E hu ； 

注 2：对于弯曲型明渠河段扩散系数，哈里和阿布拉汗在室内所做的丁坝试验研究得出

了边壁不规则对扩散系数的影响，得出


y 在 0.3~0.7 范围内变化，可惜没有足够

的试验来确定扩散系怎么样随着渠道的不规则度而发生变化，因此研究成果只能

说明：不规则度越大，横向扩散越快。费休建议弯曲河段的扩散系数

*(0.4 ~ 0.8)
y

E hu 。 

2）泰勒公式。适用于宽深比小于等于 100的河流。按公式（A.40）计算： 

𝐸𝑦 = （0.05H + 0.0065B）√𝑔HJ                       （A.40） 

式中： 

B ——河流平均宽度，m。 

注：由于横向扩散的复杂性，它不同于垂向扩散系数和纵向离散系数，横向扩散系数的变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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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可达±50%，因此实地观测是很有必要的。 

A.2.3 纵向扩散系数 Ex 规定如下： 

a）纵向离散系数的率定方法主要有实测法、水力因素法和经验公式法，规定如下： 

注：由紊动引起的纵向扩散大约和横向扩散具有同样的级别，在一般情况下，由紊动漩涡产生的

纵向扩散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流速梯度引起的纵向离散系数比紊动扩散系数大得多，此处将两者

合并统称纵向离散系数。 

1）实测河口盐度法。通过实测河口盐度，通过公式（A.41）计算纵向离散系数。 

2

0
ln ln





i

x

i i

u x
E

S x S
                        （A.30） 

式中： 

u——河口上游断面平均流速，m/s； 

xi——i 点距离河口的距离，m； 

S0——海水的盐度，mg/L； 

Si——距离河口 xi处的盐度，mg/L。 

2）水力因素法。纵向离散按公式（A.42）计算： 

 
yB y

y

dydydyyq
yHE

yq
A

E
0

'

0 0

'
x )(

)(

1
)(

1
         （A.42） 

根据实测断面流速分布，按公式（A.43）计算纵向离散系数： 

𝐸𝑥 = −
1

𝐴
∑ 𝑞𝑖∆𝑍 [∑

∆𝑍

𝐸𝑦ℎ𝑖
(∑ 𝑞𝑖∆𝑍𝑍

0 )𝑍
0 ]𝑛

0                       （A. 43） 

式中： 

∆𝑍——分带宽度，可分成等宽，m； 

    ℎ𝑖  ——分带 i平均水深，m； 

    𝑞𝑖  ——分带 i偏差流量，𝑞𝑖 = ℎ𝑖 ∙ ∆𝑍 ∙ 𝑢𝑖，m
3
/s； 

    𝑢𝑖  ——分带 i偏差流速，𝑢�̅� = 𝑢𝑖 − u，m/s； 

    𝑢𝑖 ̅̅ ̅̅ ——分带 i的平均流速，m/s。 

3）经验公式估值法。规定如下 : 

——尔德公式，适用于河流，公式（A.44）: 

*5.93
x

E hu                          （A.31） 

——费休公式，适用于河流，公式（A.45）: 

2 2

*0.01 /( )
x

E u B hu                    （A.45） 

——鲍登公式，适用于河口，公式（A.46）: 

0.295
x

E uh                       （A.32） 

——迪奇逊公式，适用河口，公式（A.47）: 

                              𝐸𝑥 = 1.23𝑈max
2                     （A.47） 

式中： 

𝑈max——河口最大潮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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